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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號： 0764)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街市及小販管理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劉利群 )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內，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科 )將會推行資助計劃，以改

善固定攤位小販區的消防安全及經營環境。就此，當局有否可否告知：  
 
1. 有否與相關持份者作充分諮詢和協商；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

為何；及  
 
2. 相關資助計劃的具體內容和推行時間表？  
 
提問人：邵家輝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6) 

答覆：  

財務委員會在 2013年 3月批准一項為數 2.3億元的財政承擔額，為 43個排檔

區約 4 300名持牌小販推行為期 5年的小販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在

2013年 6月 3日展開，目的是在小販區內的小販重建或搬遷攤檔時，為他們

提供一次性的財政資助，以加快進行減低火警風險的工作。此外，資助計

劃亦會為自願向政府交回小販牌照的小販提供特惠金，以助加快騰出攤檔

空位，方便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攤檔。具體來說，資助計劃包含以下特

點－  
 
(a) 因火警安全理由而被食物環境衞生署 (本署 )要求搬遷至新攤檔的小販，

可申請一項一次性的搬遷資助；  
 
(b) 不須就 (a)項而搬遷其攤檔的小販，可申請一項一次性的重建資助，以

供其在原址重建部分或整個攤檔，以減低火警風險；以及  
 
(c) 選擇自願向政府交回其小販牌照的小販 (根據 2008-09年度進行的小販

發牌政策檢討而獲新簽發牌照者除外 )，可獲一筆一次性的特惠金。  
 



在資助計劃下的資助方案摘要，載於附件。  
 
在過去 3年 8個月的時間，本署積極聯絡各小販商會、小販代表、當區區議

員和 43個排檔區的每名小販，舉行了 356次特別論壇和 106次小販管理諮詢

委員會會議，向持份者清楚講述資助計劃和相關詳情，包括重建攤檔的規

格、位於樓宇逃生樓梯出口對出或可能妨礙消防車或其他緊急車輛運作的

攤檔需予搬遷的原因，以及搬遷和重建攤檔的建議。本署已聽取和回應持

份者對搬遷小販攤檔建議的意見，並致力查看可如何改善小販區的擺賣環

境，其中包括在情況許可下，理順小販攤檔的整體布局，以及提升小販攤

檔固定電力裝置的安全水平。本署已 16次向相關的地區委員會匯報資助計

劃的進度，並在 2015年 12月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作出

匯報。  
 
資助計劃自 2013年 6月推出以來，一直進展良好。 499名小販的攤檔位於毗

鄰樓宇逃生樓梯出口對出，又或會妨礙消防車運作或阻塞緊急車輛通道，

他們已全部騰空了攤檔。截至 2017年 2月 28日，在 43個小販區內的 4 326名
小販中，有 721人已申請自願交回牌照以申領特惠金。在餘下的 3 605名小

販中，有 2 833人申請了重建資助，當中 2 239人的攤檔已完成重建，符合防

火規格。另外，有772名小販仍未根據資助計劃申請財政資助。本署會繼續

跟進，並鼓勵小販重建其攤檔構築物，以期在 2018年 6月資助計劃結束前符

合有關規格。  
 
 
 
 
 

– 完  – 
  



附件  
 

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的資助／特惠金金額  
 

類別  檔位面積  

最高資助額  
自願交回牌照

特惠金  原址重建  搬遷及重建  

「 屋 仔 」 型

類 別 的 小 販

攤檔  

不超過 1.1平方

米  
40,000元  50,000元  

120,000元  

超過 1.1平方米

但不超過 1.7平
方米  

47,000元  57,000元  

超過 1.7平方米

但不超過 2.2平
方米  

54,000元  64,000元   

小 販 認 可 營

業 地 點 的 小

販攤檔  

不超過 1.1平方

米  
20,000元  30,000元  

120,000元  

超過 1.1平方米

但不超過 1.7平
方米  

23,500元  33,500元  

超過 1.7平方米

但不超過 2.2平
方米  

27,000元  37,000元  

 


